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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力远” ）持股5%以

上股东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科技” ）与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

迈捷” ） 签署了 《关于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份转让协

议》” ）及《关于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 ）。 吉利科技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91,604,750股（占公司总

股本5.50%）。 本次转让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 因吉利科技内部股权调整需求，

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结构进行调整，不构成实质性减持。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相关手续，且股份过户相关手续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全部完成。 相关事项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吉利科技的通知，其与欣迈捷于2025年6月23日签署了

《关于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于2025年6月24日签署

了《关于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吉利科技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

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91,604,750股（占公司总股本5.50%）转让给欣迈捷。 本次转让

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吉利科技 173,257,906股 10.40% 81,653,156股 4.90%

欣迈捷 0 0 91,604,750股 5.50%

合计 173,257,906股 10.40% 173,257,906股 10.40%

注：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室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27日

法定代表人：徐志豪

注册资本：43,333.33333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能量回收系统研发；

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品牌管理；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会议及展览服务；科技中介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工业互联网

数据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智能农业管理；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工程管理服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

术咨询；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创业空间服

务；国内贸易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电

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宁波锐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55%、浙江济底科技有限公司持股45%。

2、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室（自主申报）

成立日期： 2017年9月28日

法定代表人：徐志豪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金属制品研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说明：本次协议转让的双方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吉利科技与欣迈捷为一致行动人。

三、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

2025年6月23日，吉利科技与欣迈捷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甲方:�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和乙方以下合称“双方” ,�单独称为“一方” 。

2、股份转让

1）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为甲方持有的科力远91,604,750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占科力远股本总额的5.50%。

2）乙方受让甲方持有的标的股份，双方确认,�本协议项下甲方转让、乙方受让的标的股份包括了与

该等股份相关的股份所有权、股东投票权、利润分配权等上市公司章程和中国法律规定之股东应享有的

一切权利和股东应承担的一切义务。

3、交易对价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不低于本协议签署之日的前一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 �为每

一股人民币5.00元(以下如无特别指明,�均指人民币元),�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价款合计为458,023,750

元(大写:�肆亿伍仟捌佰零贰万叁仟柒佰伍拾元整） (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

4、付款与股份过户

1）双方应互相配合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的规定向上交所提交办理标

的股份转让确认手续的申请文件。

2）双方应互相配合办理完毕将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的过户登记手续。 自标的股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于乙方名下之日(以下简称“过户完成日” )起,� 乙方即作为科力远的股东,�

就标的股份享有相应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为避免歧义，自本协议签署日至过户完成日，标的股份对应权利义务均由甲方享有并承担，包括但不

限于表决权由甲方行使等。

3）自过户完成日起十二个月内,�乙方应当将转让价款458,023,750�元(大写:� 肆亿伍仟捌佰零贰

万叁仟柒佰伍拾元整）支付至甲方书面指定的银行账户。

5、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5年6月24日，吉利科技与欣迈捷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补充约定如下：

1、协议主体

甲方:�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和乙方以下合称“双方” ,�单独称为“一方” 。

2、《股份转让协议》第4条第3）款变更为：

自过户完成日起三十日内,�乙方应当将转让价款458,023,750元(大写:�肆亿伍仟捌佰零贰万叁仟

柒佰伍拾元整）支付至甲方书面指定的银行账户。

3、《股份转让协议》新增约定如下：

乙方承诺自过户完成日起十二个月内，乙方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减持标的股份。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吉利科技及欣迈捷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详见同日公告披露的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吉利科技）》和《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欣迈捷）》。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3、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科力远

股票代码：60047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协议转让，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

签署日期 ：二〇二五 年 六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 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和《准则第15号》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科力远拥有

权益的股份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科力远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科力远、上市公司、公司 指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吉利科技、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欣迈捷 指 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科力远91,604,75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5.50%）

本报告书 指 吉利科技出具的《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份转让协议》、本协议 指 吉利科技、欣迈捷签署的《关于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指

吉利科技、欣迈捷签署的《关于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室

法定代表人 徐志豪

注册资本 肆亿叁仟叁佰叁拾叁万叁仟叁佰叁拾叁元叁角叁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7W4YRX2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能量回收系统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

术推广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品牌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会议及展览服务；科技中介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安全

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智能农业管理；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工程管理服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

术咨询；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创业空间服务；国内贸易代理；

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运营；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5-10-27�至 9999-09-09

股东姓名 宁波锐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济底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室

邮编 310051

联系电话 0571-28098862

二、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为宁波锐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为李书福先生。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图如下图所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吉利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1 李书福 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否

2 杨健 副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否

3 徐志豪 董事兼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4 李东辉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5 叶维列 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最近5年，前述人员不存在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等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科力远外，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36.65%股

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科力远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李书福先生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主要情况如下：

（1）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0175.HK）41.36%股份；

（2）洪桥集团有限公司（8137.HK）67.36%股份；

（3）Mercedes-Benz� Group� AG�梅赛德斯-奔驰集团（XETR:� MBG）9.69%股份；

（4）Volvo� Car� AB�沃尔沃汽车集团 （OMX:� VOLCAR.B） 78.70%股份；

（5）Volvo� AB沃尔沃集团 (OMX：VOLV.B)4.35%股份；

（6）Polestar� Automotive� Holding� UK� PLC� 极星汽车控股英国 (NASDAQ:� PSNY)81.80%股

份；

（7）ECARX� Holdings� Inc亿咖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NASDAQ:ECX)� 45.56%股份；

（8）ASTON� MARTIN� LAGONDA� GLOBAL� HOLDINGS� PLC�阿斯顿·马丁·拉贡达国际控股

（LSE：AML）14.09%股份；

（9）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375.SH）19.98%股份；

（10）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1777.SH）29.85%股份；

（11）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36.65%股份。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一致行动人相关的说明

吉利科技持有欣迈捷100%股权，吉利科技与欣迈捷为一致行动人。 欣迈捷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室

法定代表人 徐志豪

注册资本 壹仟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AX97T6W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资

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金属制品研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7-09-28�至 9999-09-09

股东姓名 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室

邮编 310051

联系电话 0571-28099644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为了更好的实现科力远发展战略，理顺股权与管理权关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对自身所持

上市公司股份的结构进行调整。

本次权益变动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不涉及二级市场减持，未导致科力远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亦未触及要约收购。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意向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计划，但不排除调整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性。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科力远173,257,906股，占科力远总股本比例为10.40%，为科

力远第二大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科力远81,653,156股股份，占科力远总股本的4.90%。

本次权益变动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的股份转让。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协议转让。

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

2025年6月23日，吉利科技与欣迈捷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甲方:�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和乙方以下合称“双方” ,�单独称为“一方” 。

2、股份转让

1）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为甲方持有的科力远91,604,750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占科力远股本总额的5.50%。

2）乙方受让甲方持有的标的股份，双方确认,�本协议项下甲方转让、乙方受让的标的股份包括了与

该等股份相关的股份所有权、股东投票权、利润分配权等上市公司章程和中国法律规定之股东应享有的

一切权利和股东应承担的一切义务。

3、交易对价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不低于本协议签署之日的前一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 �为每

一股人民币5.00元(以下如无特别指明,�均指人民币元),�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价款合计为458,023,750�

元(大写:�肆亿伍仟捌佰零贰万叁仟柒佰伍拾元整） (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

4、付款与股份过户

1）双方应互相配合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的规定向上交所提交办理标

的股份转让确认手续的申请文件。

2）双方应互相配合办理完毕将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的过户登记手续。自标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于乙方名下之日(以下简称“过户完成日” )起,�乙方即作为科力远的股东,�就

标的股份享有相应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为避免歧义，自本协议签署日至过户完成日，标的股份对应权利义务均由甲方享有并承担，包括但不

限于表决权由甲方行使等。

3）自过户完成日起十二个月内,�乙方应当将转让价款458,023,750�元(大写:� 肆亿伍仟捌佰零贰

万叁仟柒佰伍拾元整）支付至甲方书面指定的银行账户。

5、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5年6月24日，吉利科技与欣迈捷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补充约定如下：

1、协议主体

甲方:�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和乙方以下合称“双方” ,�单独称为“一方” 。

2、《股份转让协议》第4条第3）款变更为：

自过户完成日起三十日内,�乙方应当将转让价款458,023,750元(大写:�肆亿伍仟捌佰零贰万叁仟

柒佰伍拾元整）支付至甲方书面指定的银行账户。

3、《股份转让协议》新增约定如下：

乙方承诺自过户完成日起十二个月内，乙方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减持标的股份。

四、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权利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限售、质押、冻结等被限制转让的情况或其他特殊安排。

五、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相关约定外，本次股份转

让未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其它补充协议，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就出让人在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不存在其他安排。

六、本次股份转让是否需要有关部门批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上交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审查确认。 在完成

上述审查确认后，转让双方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本次转让股份的过户登

记等手续。

第四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6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除前述已经披露的内容外，不存在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也不存

在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2025年 6月 24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协议。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所在地，供投资者查阅。 投资者也可以到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此页无正文，为《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2025年 6月 24日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南省郴州高科技术产业园区林邑大道东侧郴州战

略性新兴产业园1、2栋401-6室

股票简称 科力远 股票代码 60047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173,257,906股

持股比例：10.4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81,653,156股

变动比例：减少5.5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协议生效并办理完毕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

方式：协议转让减持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计划，但不排

除调整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性。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此页无正文，为《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2025年 6月 24日

图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科力远

股票代码：60047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协议转让，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

签署日期 ：二〇二五 年 六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 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和《准则第15号》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科力远拥有

权益的股份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科力远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科力远、上市公司、公司 指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欣迈捷、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吉利科技 指 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吉利科技持有的科力远91,604,750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5.50%）

本报告书 指 欣迈捷出具的《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份转让协议》、本协议 指 吉利科技、欣迈捷签署的《关于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指

吉利科技、欣迈捷签署的《关于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室

法定代表人 徐志豪

注册资本 壹仟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AX97T6W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资

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金属制品研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7-09-28�至 9999-09-09

股东姓名 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室

邮编 310051

联系电话 0571-28099644

二、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为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书福

先生。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图如下图所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欣迈捷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1 冯家致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2 王锐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3 徐延召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4 彭家虎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最近5年，前述人员不存在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等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科力远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李书福先生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主要情况如下：

（1）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0175.HK）41.36%股份；

（2）洪桥集团有限公司（8137.HK）67.36%股份；

（3）Mercedes-Benz� Group� AG�梅赛德斯-奔驰集团（XETR:� MBG）9.69%股份；

（4）Volvo� Car� AB�沃尔沃汽车集团 （OMX:� VOLCAR.B） 78.70%股份；

（5）Volvo� AB沃尔沃集团 (OMX：VOLV.B)4.35%股份；

（6）Polestar� Automotive� Holding� UK� PLC� 极星汽车控股英国 (NASDAQ:� PSNY)81.80%股

份；

（7）ECARX� Holdings� Inc亿咖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NASDAQ:ECX)� 45.56%股份；

（8）ASTON� MARTIN� LAGONDA� GLOBAL� HOLDINGS� PLC�阿斯顿·马丁·拉贡达国际控股

（LSE：AML）14.09%股份；

（9）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375.SH）19.98%股份；

（10）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1777.SH）29.85%股份；

（11）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36.65%股份。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一致行动人相关的说明

吉利科技持有欣迈捷100%股权，欣迈捷与吉利科技为一致行动人。 吉利科技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室

法定代表人 徐志豪

注册资本 肆亿叁仟叁佰叁拾叁万叁仟叁佰叁拾叁元叁角叁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7W4YRX2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能量回收系统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

术推广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品牌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会议及展览服务；科技中介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安全

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智能农业管理；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工程管理服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

术咨询；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创业空间服务；国内贸易代理；

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运营；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5-10-27�至 9999-09-09

股东姓名 宁波锐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济底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室

邮编 310051

联系电话 0571-28098862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为了更好的实现科力远发展战略，理顺股权与管理权关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对自身所持

上市公司股份的结构进行调整。

本次权益变动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不涉及二级市场减持，未导致科力远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亦未触及要约收购。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意向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计划，但不排除调整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性。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科力远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科力远91,604,750股股份，占科力远总股本的5.50%。

本次权益变动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的股份转让。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协议转让。

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

2025年6月23日，吉利科技与欣迈捷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甲方:�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和乙方以下合称“双方” ,�单独称为“一方” 。

2、股份转让

1）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为甲方持有的科力远91,604,750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占科力远股本总额的5.50%。

2）乙方受让甲方持有的标的股份，双方确认,�本协议项下甲方转让、乙方受让的标的股份包括了与

该等股份相关的股份所有权、股东投票权、利润分配权等上市公司章程和中国法律规定之股东应享有的

一切权利和股东应承担的一切义务。

3、交易对价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不低于本协议签署之日的前一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 �为每

一股人民币5.00元(以下如无特别指明,�均指人民币元),�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价款合计为458,023,750�

元(大写:�肆亿伍仟捌佰零贰万叁仟柒佰伍拾元整） (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

4、付款与股份过户

1）双方应互相配合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的规定向上交所提交办理标

的股份转让确认手续的申请文件。

2）双方应互相配合办理完毕将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的过户登记手续。自标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于乙方名下之日(以下简称“过户完成日” )起,�乙方即作为科力远的股东,�就

标的股份享有相应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为避免歧义，自本协议签署日至过户完成日，标的股份对应权利义务均由甲方享有并承担，包括但不

限于表决权由甲方行使等。

3）自过户完成日起十二个月内,�乙方应当将转让价款458,023,750�元(肆亿伍仟捌佰零贰万叁仟

柒佰伍拾元整）支付至甲方书面指定的银行账户。

5、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5年6月24日，吉利科技与欣迈捷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补充约定如下：

1、协议主体

甲方:�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和乙方以下合称“双方” ,�单独称为“一方” 。

2、《股份转让协议》第4条第3）款变更为：

自过户完成日起三十日内,�乙方应当将转让价款458,023,750元(大写:�肆亿伍仟捌佰零贰万叁仟

柒佰伍拾元整）支付至甲方书面指定的银行账户。

3、《股份转让协议》新增约定如下：

乙方承诺自过户完成日起十二个月内，乙方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减持标的股份。

四、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权利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限售、质押、冻结等被限制转让的情况或其他特殊安排。

五、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中，信息披露义务人需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全部来源于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六、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相关约定外，本次股份转

让未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其它补充协议，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就出让人在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不存在其他安排。

七、本次股份转让是否需要有关部门批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上交所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审查确认。 在完成

上述审查确认后，转让双方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本次转让股份的过户登

记等手续。

第四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6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除前述已经披露的内容外，不存在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也不存

在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2025年 6月 24�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协议。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所在地，供投资者查阅。 投资者也可以到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此页无正文，为《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2025年 6�月 24�日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南省郴州高科技术产业园区林邑大道东侧郴州战

略性新兴产业园1、2栋401-6室

股票简称 科力远 股票代码 60047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路868号17楼1701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91,604,750股

变动比例：增加5.5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协议生效并办理完毕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

方式：协议转让增持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计划，但不排

除调整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性。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欣迈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2025年 6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071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文投控股 公告编号：2025-049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弘善家园413号楼12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12,343,5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03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徐建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公司独立董事杨步亭先生因公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会主席白利明先生、监事王汐先生因公未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高海涛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145,345 99.2805 14,121,702 0.6685 1,076,500 0.0510

2、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6,798,445 99.2640 14,465,402 0.6848 1,079,700 0.0512

3、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078,045 99.2773 14,069,102 0.6660 1,196,400 0.0567

4、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2024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6,646,145 99.2568 15,113,602 0.7154 583,800 0.0278

5、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6,832,645 99.2657 14,480,702 0.6855 1,030,200 0.0488

6、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486,345 99.2966 14,178,002 0.6711 679,200 0.0323

7、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063,745 99.2766 14,200,102 0.6722 1,079,700 0.0512

8、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6,750,245 99.2618 14,459,102 0.6845 1,134,200 0.0537

9、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207,645 99.2834 14,458,902 0.6844 677,000 0.0322

10、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6,445,645 99.2473 15,342,002 0.7263 555,900 0.0264

11、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6,398,145 99.2451 15,293,502 0.7240 651,900 0.0309

12、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6,488,145 99.2493 15,202,502 0.7196 652,900 0.0311

13、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292,045 99.2874 14,244,102 0.6743 807,400 0.0383

14、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802,145 99.3115 13,863,902 0.6563 677,500 0.0322

15、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6,657,345 99.2574 15,222,502 0.7206 463,700 0.022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40,822,472 90.2589% 14,121,702 9.0512% 1,076,500 0.6900%

2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40,475,572 90.0365% 14,465,402 9.2715% 1,079,700 0.6920%

3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

140,755,172 90.2157% 14,069,102 9.0175% 1,196,400 0.7668%

4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

提2024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140,323,272 89.9389% 15,113,602 9.6869% 583,800 0.3742%

5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140,509,772 90.0584% 14,480,702 9.2813% 1,030,200 0.6603%

6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

141,163,472 90.4774% 14,178,002 9.0873% 679,200 0.4353%

7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140,740,872 90.2066% 14,200,102 9.1014% 1,079,700 0.6920%

8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

140,427,372 90.0056% 14,459,102 9.2674% 1,134,200 0.7270%

9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度财务预算报告

140,884,772 90.2988% 14,458,902 9.2673% 677,000 0.4339%

10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度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议案

140,122,772 89.8104% 15,342,002 9.8333% 555,900 0.3563%

11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度董事薪酬方案

140,075,272 89.7799% 15,293,502 9.8022% 651,900 0.4178%

12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度监事薪酬方案

140,165,272 89.8376% 15,202,502 9.7439% 652,900 0.4185%

13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

消监事会、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

《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的议案

140,969,172 90.3529% 14,244,102 9.1296% 807,400 0.5175%

14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41,479,272 90.6798% 13,863,902 8.8859% 677,500 0.4342%

15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

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

的议案

140,334,472 89.9461% 15,222,502 9.7567% 463,700 0.29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3涉及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获得公司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献恺、李舒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2024年年度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0348�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阳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2

债券代码：240807�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华阳YK01

债券代码：240929�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华阳YK02

债券代码：241770�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4华阳Y1

债券代码：241771�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4华阳Y2

债券代码：241972�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4华阳Y4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从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集团” ）获悉，华阳集团于近日收

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172025002号），因华阳集团2021年占用阳煤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煤化工” ）资金，导致阳煤化工涉嫌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华阳集团予

以立案。

该事项不涉及本公司，与本公司无关，不会对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任何影响。本公司不存

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占用资金的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0281� � � � � � � � � �证券简称：华阳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5-038

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相关方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从相关方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阳集团” ，公司控股股东太化集团的托管方）获悉，华阳集团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

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172025002号），因华阳集团2021年占用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阳煤化工” ）资金，导致阳煤化工涉嫌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华阳集团予以立案。

该事项不涉及本公司，与本公司无关，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任何影响。 公司不存在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占用资金的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ppts://www.

sse.com.cn)，公司所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169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卫通 公告编号：2025-032

中国卫通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84.27%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83.99%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无__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_91110000100014071Q□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_�121000004000110400

□ 不适用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_�12100000400014049H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科技集团” ）于2024年8月29日完成发行“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交换

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可交换债券” ）。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24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中国卫通关于控股股东非公

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收到控股股东航天科技集团的通知，自2025年3月

28日至2025年6月23日，因本期可交换债券换股，航天科技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由3,156,449,883股变为3,144,881,326股， 持股比例由74.72%变

为74.45%。 航天科技集团一致行动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及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不变， 故航天科技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由3,559,712,407变为3,548,143,850股， 合计持股比例由84.27%减少

至83.99%，适用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情形。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315,644.9883 74.72% 314,488.1326 74.45%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 可交债换股

导致持股被动减少_

2025/03/28-�

2025/06/23

/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

20,163.1262 4.77% 20,163.1262 4.77% / / /

中国空间技术

研究院

20,163.1262 4.77% 20,163.1262 4.77% / / /

合计 355,971.2407 84.27% 354,814.3850 83.99%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航天科技集团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期

后债券持有人换股导致航天科技集团持股被动减少，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换股期内，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换股及具体换股数量、换股时间

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期可交换债券的换股情况，并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